
国家档案局关于加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建设项目档案工作的意见 

档函〔2010〕239 号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档案局：

今年５月召开的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对做好新形势下

的新疆工作作出了战略部署。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西部大开

发战略和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精神，推动建设项目档案工作

更好地为新疆跨越式发展服务，现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建设

项目档案工作提出以下意见： 

一、提高认识，服务大局，加强对建设项目档案工作的

领导 

西部大开发和新疆工作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具

有特殊重要的战略地位。近年来，国家为推进新疆的基础设

施建设，投资新开工多项重点工程，特别是中央新疆工作座

谈会后，新一轮对口支援新疆工作正在开展，新疆经济正处

于一个大发展时期。做好新疆区域内建设项目档案工作，不

仅是为项目建设运营和监督管理提供保障，也是档案部门贯

彻落实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精神，为新疆经济建设大局服务

的重要举措。新疆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要抓住建设项目大

发展这一形势，充分认识加强建设项目档案工作的重要性和

必要性，增强做好建设项目档案管理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推动建设项目档案工作为新疆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服务。

   二、加强协调，共同部署，积极促进建设项目档案工作

发展 

全疆各级档案部门要结合区域内项目建设的实际，争取

当地党委和政府的重视和支持。积极与投资主管部门沟通，

尽快掌握项目建设基本情况，及时履行档案部门的监督指导

职责。加强与项目主管部门联系，明确各自职责，相互配合，

相互借力，共同推动建设项目档案工作健康发展。 

三、主动服务，加强指导，提高建设项目档案管理水平

全疆各级档案部门要创新工作理念，增强服务意识。要加

强建设项目档案工作业务指导与监督检查，及时与项目单位

沟通，做好建设项目档案登记工作；要跟踪了解项目进展情

况，及时提出工作要求，促进项目档案工作与项目建设同步

发展；要积极开展建设项目档案业务培训和经验交流，提升

档案人员的业务素质和专业技能；要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全

疆建设项目无一遗漏地规范建档，努力提高新疆区域内建设

项目档案工作整体水平。

四、掌握政策，明确要求，做好援疆建设项目档案管理

工作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局要积极主动与有关部门沟通，

尽快掌握国家关于援疆建设的政策要求及援建项目有关情

况，制定工作方案，明确援建项目档案管理的指导思想和工

作要求。与对口援建省市和项目建设单位建立联系，做好援

建项目档案工作的衔接，确保援建项目档案工作的顺利开展。 



五、严格组织管理，加强建设项目档案验收

根据国家档案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联合发布的

《重大建设项目档案验收办法》（档发〔2006〕2号）要求，

明确项目档案验收是项目竣工验收的重要组成部分，未经档

案验收或档案验收不合格的项目，不得进行或通过项目的竣

工验收。请结合本区域内建设项目特点和实际，切实将《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重大建设项目档案验收实施细则》落到实处，

认真组织项目档案验收，严格验收标准，对档案管理基础较

薄弱的建设项目，可采用档案预验收制度，确保验收质量。 

六、加大执法检查力度，严格依法行政 

全疆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要根据新疆建设项目档案

工作实际，开展对本区域内建设项目档案工作执法检查或专

项督查，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和国家有关档案

工作规定，对不按要求开展建设项目档案工作和建设项目档

案收集不齐全、不完整及损毁、丢失档案等行为要依法严肃

查处。国家档案局也将适时对新疆区域内建设项目档案工作

进行巡回检查。 

  国家档案局 

二○一○年十一月五日 



主题词：档案工作  建设项目  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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